汨环评批〔2016〕037号

关于湖南省金垒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年生产150扇金库门、100间金库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南省金垒安防设备有限公司年生产150扇金库门、100间金库房建设项目位于汨罗市长乐镇西街58号，已于1985年投产运营，2015年12月经环保部门处罚后要求其补办手续。项目总投资500万元，总占地面积为2669m2，总建筑面积为2000m2，主要包括办公楼、车库和3个生产车间等。生产工艺为：钣金、焊接组合、装配、检验和包装。根据广州环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批复如下：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长乐镇总体发展规划，在严格落实环评报告表与评审专家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同意该项目补办环评手续。

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建设和营运管理中，应全面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逐条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加强环境管理，建立环境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环保人员，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定期对“三废”处理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严禁“三废”不经处理直接排放。

本项目无工艺废水排放，厂区排水严格采用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后排入长乐镇污水管网，再经长乐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至汨江。
　　3、焊接烟气通过移动式焊接烟气净化器处理达标后排放,配备移动式吸尘器及时清理地面粉尘，避免二次污染。

4、加强对噪声的防治，通过合理布局，选用先进生产设备，控制作业时间（22:00-6:00不生产），采取减振、隔音、消声等措施，使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２类标准要求。

5、项目产生的废边角料及收集的金属粉尘综合利用；废机油、废含油抹布属危险废物，需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2013年修改单的标准要求暂存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并建立相应处置台账；废焊渣、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6、本项目不得设喷漆、喷塑、酸洗、钝化、磷化等工艺，否则需另行环评；生产必要时，表面喷漆、喷塑等相关工序采取外协加工方式，不得在本项目内加工。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我局申请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生产。

四、如该项目在报批环保手续过程中存在瞒报、假报等欺骗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有权撤销本批复，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单位承担。
2016年4月26日 
